
2011年11月5日 ， 祝某通过
厨师长张某的招聘， 与其他30多
人一起入职北京某大学餐饮楼五
楼的C餐厅 ， 担任面点房主管 。
入职时， 除了张某引领外， 还有
某公司的负责人王冬。

祝某表示， 其在职期间的日
常工作由张某管理， 每月张某让
其签字领取现金工资。 他与张某
口头约定每月工资5000元， 然而
实发工资只有4500元， 且工资仅
发放至2012年4月30日。 祝某表
示， 2012年6月13日， 他被张某
口头辞退。

因C餐厅系北京某大学的下
属餐厅， 故祝某认为自己与北
京 某 大 学 存 在 劳 动 关 系 ， 且
北 京 某 大 学 属 于 违 法 解 除 劳
动关系。

此后， 祝某向海淀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
求北京某大学与某公司支付其工
资及25%经济补偿金、 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及加班费。
仲裁裁决驳回祝某的全部请求。
祝某不服 ， 向海淀法院提起诉
讼。

□通讯员 王喜 本报记者 屈斌

法官提醒校园餐厅发包需谨慎

前不久，一所学校学生对该校食堂后勤

工人用工情况的调查见诸媒体。 该调查称，

在大学食堂中存在工作人员劳动合同缺失、

未缴纳社会保险、超时加班等现象，由此引

发社会对校园餐厅用工问题的广泛关注。

那么， 对于在食堂工作的劳动者来说，

是否可以确认与大学存在劳动关系，并寻求

法律救济呢？对于高校来说，如何对校园餐

厅进行管理才能做到规范呢？通过近期海淀

法院审理结案的这则案例，大家可以得到一

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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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三包期内发生故障
工商调解厂家更换新品

不断增长的家庭食物保鲜需
求， 使得冰箱成为越来越多消费
者的依赖。 而冰箱在 “三包” 期
内发生质量问题， 消费者可否要
求退货呢？ 近日， 延庆工商分局
康庄工商所就解决一起咨询： 消
费者购买冰箱后在 “三包” 期内
要求退货 ， 最终双方达成了和
解。

食堂面点师确认与大学存在劳动关系获支持

典型案例
2015年5月 ， 家住延庆区康

庄镇的李先生在某家电专卖店购
买了价值3500元的冰箱。 今年2
月底， 冰箱突然出现故障不能正
常使用。 考虑到还在一年的三包
期内 ， 李先生迅速联系商家维
修。 但是， 送修时间一个月过去
了 ， 商家依旧无法判断故障原
因。 李先生和商家协商后希望退
货， 商家同意退货， 但表示要收
取600多元的折旧费。 于是， 李
先生带着疑问到康庄工商所寻求
帮助。 工商干部在了解到李先生
的情况后， 立刻找到商家， 并为
双方讲解了相关的规定。

根据 《国家家电三包规定细
则》 第十三条规定， “在三包有
限期内， 符合换货条件的， 有同
型号同规格的产品， 消费者不愿
意调换而要求退货的， 销售者应
当予以退货， 对已使用过的商品
按本规定收取折旧费。 折旧费计
算自开具发票之日起至退货之日
止， 其中应当扣除修理占用和待
修的时间。”

李先生购买的冰箱在三包期
内发生故障， 商家无法修理达到
完全正常使用 ， 符合退换货条
件。 但李先生购买冰箱的使用时
间已经远超过七日， 所以， 商家
在此时收取折旧费是有相关依据
的。 经过调解， 最终李先生放弃
退货要求， 商家为李先生更换新
的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在购买冰箱时， 要注意
以下几点。

第一， 注意家用电冰箱的三
包期限。 根据 《实施三包的部分
商品目录》 的规定， 家用电冰箱
的整机三包有效期为1年， 主要
部件三包有效期为3年。

第二， 注意不实行三包的情
况。 根据 《家用电器国家三包规
定》，不实行三包，但可实行收费
修理：（一）消费者因使用、维护、
保管不当造成损失的；（二） 非承
担三包修理者拆动造成损坏的；
（三） 无三包凭证及有效发票的；
（四）三包凭证型号与修理产品型
号不符合或者涂改的；（五） 因不
可抗拒造成损坏的。

第三，仔细查看，慎重挑选。
购买冰箱前仔细查看箱门、 门缝
等是否平整、完好，箱体表面是否
平整无损，管路有无压扁，焊口是
否有油迹或脱焊处等。

（延庆工商分局 朱海娜）

针对本案的判决结果， 海淀
法院法官从三个角度做出了解
读。

第一， 双方所持的心态。 作
为劳动者， 承包人是以校园食堂
的名义对外招聘， 劳动者在校园
内为校内师生提供服务 。 在校
方、 承包人、 分包人未明确告知
劳动者具体用人单位的情况下，
劳动者基于正常的认识， 确认其
为校方提供劳动是无可厚非的。

而校方作为发包人， 将校园
食堂发包给承包人， 不仅将人工
成本降到最低， 同时也规避了经
营风险。 承包人又将食堂部分分
包， 由分包人自负盈亏、 自行招
聘员工， 承包人也规避了经营风
险和用工风险。 因此， 发包人、
承包人对于劳动者是否知道实际
用工主体持放任态度， 而分包人
出于招聘员工需要及保守经营秘
密需要， 也不会向劳动者明确告
知谁是其实际雇主。

第二， 披露义务及劳动者的
注意义务。 劳动者主观上认为在
为大学提供劳动， 一般不会再仔
细地探究实际的 “老板” 到底是
谁。 而大学作为发包人， 熟知承
包的相关事项， 这对劳动者来说
是重大的事项， 故大学应承担向
劳动者披露 “雇主” 的义务， 未

履行上述义务应承担法律后果。
第三， 救济途径。 承包大学

餐厅的单位往往注册资金不多，
且没有固定办公地点， 而其注册
地址也仅是为注册使用， 并不实
际办公， 一旦经营不善， 人去楼
空的现象时有发生。 而分包人往
往是个人， 一旦离开餐厅， 劳动
者更无从查找。 而大学对于承包
人、 分包人来说是相对固定的，
劳动者向大学主张权利是最有利
的选择。 由此， 在大学作为发包
人未尽到相应告知义务的情况
下， 确定其是劳动关系的用人单
位一方，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是
无可厚非的。

结合本案情况， 大学作为发
包人， 在发包、 分包餐厅时需要
谨慎， 在签订承包、 分包合同前
应充分调查、 核实承包人、 分包
人的经济状况及诚信情况， 在签
订承包合同或分包合同时， 明确
要求承包人、 分包人与劳动者签
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否则需
承担违约责任 。 签订承包合同
后， 大学应加强对于承包人、 分
包人履行承包合同情况的监督。
另外， 大学在承担责任后， 可以
基于承包、 分包合同， 要求承包
人 、 分包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

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
为祝某是否与北京某大学或者某
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祝某在
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形成
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其在C餐厅
工作。 北京某大学虽主张C餐厅
系该校与某公司合作经营、 某公
司虽主张已经将C餐厅劳务分包
给A公司、 A公司虽主张张某实
际承包了C餐厅的厨房， 但上述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将相
关承包事项明确告知祝某， 且祝
某主张并不知晓。 由此， 法院认
为北京某大学应对位于该校内的
C餐厅的用工状况承担相应责
任。 结合北京某大学为祝某办理
临时出入证且该学校在一定程度
参与C餐厅经营管理的事实， 法
院认为北京某大学对祝某有相关
用工管理。 综上， 法院认定祝某

与北京某大学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认为， 作为用人单位北

京某大学应就祝某的入职离职时
间、 工资发放情况、 劳动关系处
理情况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现北
京某大学未能提交任何证据材
料， 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另外， 祝某未提交充分证据
证明其在职期间存在加班情形，
故法院对其要求北京某大学支付
加班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 法院判决北京某大学
支付祝某2012年5月1日至2012年
6月12日期间工资6839元及25%
的经济补偿金1709元、 2011年12
月5日至2012年6月12日期间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31250元、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10000元， 驳回祝某的其他
诉求。

庭审中， 为证明与北京某大
学存在劳动关系， 祝某提交了四
份证据。 第一份是北京某大学临
时出入证， 载明祝某的信息， 显
示所在单位为 “商贸中心” 并加
盖有北京某大学保卫处治安科证
件专用章。 第二份是一张证明，
上面显示： 祝某从去年11月份到
现在一直在我店工作， 工资待遇
是5000元， 对工作负责、 认真，
在厨房担任面点房厨师长职务 ，
落 款 时 间 为 2012年 6月 13日 ，
落 款 有 张 某 签 字 字 样 且 加 盖
有 商 贸 服 务 中 心 怡 悦 阁 内 部
结算专用章 。 第三份是发票 ，
显 示 收 款 单 位 为 北 京 某 大 学
并 加 盖 有 北 京 某 大 学 发 票 专
用 章 。 第 四 份 是 录 像 资 料 ，
上 面 显 示 祝 某 进入有 “C” 标
示的工作场所， 祝某身穿厨师服
装进入某后厨 ， 该后厨存放有
“北京某大学餐具柜” 及 “北京
某大学电烤箱”。

对此 ， 北京某大学 、 某公
司、 A公司均主张与祝某之间不
存在劳动关系， 张某则主张不认
识祝某。 其中， 北京某大学主张
C餐厅在该校餐饮楼五层 宴 会
厅 、 系 该 单 位 与 某 公 司 合 作

经 营 ， 某 公 司 与 该 单 位 签 订
有 《 合 作 经 营 合 同 书 》 及
《承包经营网点安全责任书 》 ，
并 向 该 单 位 提 交 有 包 括 祝 某
在 内 的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名 单 ，
该 单 位 保 卫 处 就 依 据 外 来 务
工人员名单为祝某等人办理了
临时出入证； 祝某并非该单位员
工， 不负责祝某的日常管理和工
资发放。

某公司认可与北京某大学合
作经营C餐厅， 但主张已经与A
公司签订 《劳务合作协议》、 将
C餐厅厨房外包， 该公司与祝某
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而A公司
主张祝某并未在C餐厅工作， 其
之所以为祝某开具 《证明》 系为
朋友帮忙， 并提交到庭证人证言
予以证明。

另外， 对于祝某主张的工资
标准和发放情况， 北京某大学、
某公司 、 A公司均表示不清楚 ，
张某另主张未给祝某发放过工
资。 对于祝某主张的存在休息日
及法定节假日加班情形， 张某提
交考勤记录， 但未载有任何公章
信息。 北京某大学、 某公司、 A
公司与张某均不认可祝某存在加
班。

食堂面点师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案情回顾】

【庭审现场】

各家单位均否认劳动关系

大学被判共计五万元赔偿
【审理结果】

【法官解析】

校园餐厅发包需谨慎

大学食堂的后勤工人 资料图


